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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0462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刘忱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AI恶意应用治理，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的代表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已开展的工作
（一）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多部门打击合力
1．建立八部门联动治理机制。2025年10月31日，我局联合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委网信办、市信访办公室等八部门印发了《关于依法治理牟利性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的若干意见》（沪市监消保〔2025〕298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明确将“通过夹带、掉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进行索赔或举报”列为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的判定特征，为治理利用AI技术造假的恶意索赔行为提供了制度依据。
2．健全线索移交和联合打击机制。市公安局积极会同市我局、市商务委、市委网信办等部门，依法严惩利用AI技术恶意索赔行为，形成了多部门协同打击的工作格局。
（二）强化技术监测与平台防控，提升主动发现能力
1．开展AI恶意应用专项网络监测。我局组织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AI恶意应用专项网络监测，实现“监测指令发起—监测机构接收—监测结果反馈—市局分派—区局处置—处置结果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监管，依法查办网络违法案件。
2．指导电商平台优化恶意索赔识别算法。市公安局等部门指导电商平台企业优化完善恶意索赔行为识别算法模型，提高发现拦截水平，健全完善恶意索赔审核机制。
3．落实AI生成内容标识制度。2025年9月1日，《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及配套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市委网信办根据《标识办法》有关要求，服务提供者对相应生成合成内容应按照标准添加显式标识和隐式标识，传播平台应当对生成合成内容进行识别并对公众进行提示。
4．开展“清朗·整治AI技术滥用”专项行动。2025年，市委网信办指导15家重点平台拦截清理82万余条违规信息，处置违规账号1400余个，下线违规智能体2700余个，显著减少违规AI信息。
（三）完善商家维权机制，降低维权成本
1．完善投诉举报异常名录。根据《若干意见》，我局建立完善投诉举报异常名录，对列入异常名录人员的投诉举报依法严格审查，不符合受理或立案条件的不予受理、不予立案，对不符合奖励条件的不予奖励，有效减轻商家应对恶意投诉的负担。
（四）加强行业引导，营造诚信环境
1．开展法治宣传与合规指导。我局从源头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发布《涉企高频投诉举报“避坑指南”》，涵盖政策法规、食品经营、标识标签、广告宣传、刑事案例等42项典型行为，形成“典型案例＋案例解析＋合规提示”体系。
2．推动平台落实合规管理主体责任。我局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平台广告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沪市监广告〔2025〕354号）明确推动平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审核和风险防控效能。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深化协同治理，加大专项整治力度
1．加大AI技术滥用治理力度。市委网信办拟将“教授利用AI制作虚假商品损坏信息恶意索赔教程”纳入内容平台治理清理范围，切断恶意索赔教程的传播链条。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营造良好网络营商环境。
2．探索跨平台协同治理路径。市公安局针对电商领域不法分子利用AI工具造假实施恶意索赔行为，指导电商平台加强跨平台联合管控，将利用AI技术实施恶意索赔行为的账号纳入风险名单重点关注。
（二）强化技术赋能，筑牢风险防控防线
1．推广AI生成内容检测技术。市委网信办持续指导企业加强相关技术能力的建设，依照退款频率制定用户风控政策、举证图片饱和度伪造分析、以视频代替图片举证和设置商家救济申诉通道等方式，尽量减少商家损失。也将积极发挥我市人工智能治理协同机制作用，加强属地间人工智能企业和应用企业的交流合作，共同研究应对举措。
2．强化AI生成内容审核。市公安局将加强人工智能安全检测，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明确AI生成内容显式标识与隐式标识的审查要求，指导AI大模型企业严格审核“商品破损”“货物瑕疵”相关生成内容，严防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3．深化全链条网络监测监管。我局继续优化投诉举报风险预警系统，完善闭环流程，提升对AI恶意应用的主动发现和快速处置能力。
（三）加强行业引导，提升商家防范能力
1．开展中小商家风险防范培训。我局面向中小电商商家，普及AI造假证据留存方法和维权路径，提升商家自我保护能力。通过以案释法、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揭露AI恶意索赔的常见套路。
2．营造诚信消费环境。我局多渠道宣传利用AI造假实施恶意索赔的法律后果，引导消费者遵守诚实信用原则。鼓励电商平台优化售后规则，完善商家申诉救济机制，平衡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
3．做好与总局规章的衔接落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总局令第121号）将于2026年4月15日起施行。我局将严格依照该办法及本市意见规定，依法处理投诉举报，对非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投诉不予受理，切实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和公平交易市场秩序。
（四）持续攻坚难点问题
AI造假图片识别技术成本高、识别难度大。当前AI生成内容检测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识别准确率有待提升，且不法分子通过截图、PS、去标识工具等方式规避检测。对此，我局将配合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持续跟踪技术发展前沿，推动低成本、高效率检测工具的研发和应用，同时通过跨平台协同、账号风险标注等方式，从行为特征角度辅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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